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粤建质函 E⒛⒛〕30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:

为贯彻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策部署,进一步做好建设工程消

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承接工作,针对近期我省各地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在承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中遇到的一些问题,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

质量管理条例》和 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(公安部令第

106号 ,第 119号号令修改)的规定,结合国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关精神和我省实际情况,现将有关

事项明确如下:

一、关于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承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范

围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

防验收、各案和抽查职责的范围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

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(公安部令第 106号 ,第 119号令修

改)规定的建设工程,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外,还包

括铁路、公路、民航、水利、能源等多种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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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审批权限划分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

况,对市级和县 (市、区)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审批权限划分情况进行明确,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,

公布后的10个工作日内报我厅各案。

对具有 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(公安部令第106号 ,

第119号令修改)第十六条情形之工的建设工程,各地级以上市

(广州、深圳除外)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《建设工程

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,在受理消防设计审核申请之

日起五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我厅组织专家评审。我厅委托广州、

深圳两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辖区建设工程的上

述专家评审工作。

三、关于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供的材料

建设单位申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时,无需提供消防产

品的供货证明以及已取消强制性认证消防产品的3C认证证书。

消防产品的出厂合格证、型式检验报告等资料可作为消防产品质

量合格证明文件。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,对建设单位申请消防

验收的流程和提交材料进行优化。

四、关于对开展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的技术服务机构的监

督管理

(一 )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或各案需提供的消防设施检测

合格证明文件 (检测报告)等材料,由满足 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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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的通知》(应 急 E⒛ 19〕 88号 )所规

定相应从业条件的技术服务机构出具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通

过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各、健全质量管理体系等方式,符合相

应从业条件后可开展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服务。

(二 )为建设工程提供消防设施检测的技术服务机构 (简称

“
技术服务机构

”)应按照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各地级以上市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,对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性能、

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进行检测,并对出具的检测意见负责。

(三 )技术服务机构应按照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的要求,将机构和从业人员信息,以及承接的检测项目相关

信
`急
(工程名称、地址、类别、用途及检测面积、部位、结果、

人员资格等)录入各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信息系统,并将检

测报告上传。技术服务机构应将企业和人员相关信 `息纳入
“三库

一平台
”
统一管理,安排专人做好信 `急入库工作,并对录入信 `息

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(四 )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对技术服务机构及其有

关从业人员加强监管。协同相关部门对存在不具各从业条件或资

格、出具虚假或失实文件、挂靠从业资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

和个人,依据相关规定计入信用记录,协同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

处。对违法行为严重的,依法进行处罚直至清出工程检测市场。

五、关于无需申报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申请竣工验收消防备

案

根据 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(公安部令第106号 ,第

119号令修改)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以及 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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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

限额的通知》,属于 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(公安部令第

106号 ,第 119号令修改)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,工程投资额在100

万元以下 (含本数 )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 (含本数 ),

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,可以不进行竣工验收消防

各案。如建设单位主动申请此类工程的竣工验收消防各案,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受理,不得以施工许可作为前置条件。

六、关于二次装修工程申请消防设计审查验收

参照《关于明确建设工程消防行政许可及各案分工事项的补

充通知》(广公消 E⒛ 18〕 105号 ),已依法取得消防设计审查验

收意见书或竣工验收消防各案凭证的建筑,其内部建筑面积 300

平方米以下 (含本数)场所 (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、地铁站厅内

设商铺 )的装修工程 (二次装修工程 ),如建筑类别、使用功能、

防火分区及其分隔设施、安全疏散、消防设施设置未变,且选用

的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满足国家标准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50222要求的,无需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

验收消防各案,主体建筑的建设单位应对该内部装修工程的消防

设计及消防施工质量负主体责任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

请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千限额以下的工程项

目,规避申请。如建设单位主动申请此类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验

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各案,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受理。

七、关于政府购买服务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综合评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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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

方式,委托具各消防技术专业能力的机构开展消防设计技术审查

和消防验收综合评定,并根据技术审查结果、综合评定结论出具

消防设计审查意见和消防验收意见。

(二 )受委托的机构和人员,应 当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技

术标准规范,以及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,

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进行审查、对消防验收申请材料和建设

工程现场进行综合评定,并对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和综合评定结

论负责。

(三 )同 一机构不得为同一建设工程同时提供消防验收综合

评定和消防设施检测服务。

八、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过

程监督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,应将已依

法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程纳入到工程质量监督范围,依据《建

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(GB5030⑴ ,以及 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(GB50016)、 《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》(GB

50354)、 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(GB50974)、 《火灾

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(GB5016⑴、《自动喷水灭火系

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(GB50261)等有关标准规范,对建设、设

计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单位履行消防施工质量过

程管理主体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九、关于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抽查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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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聚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消防各案抽查比例为

80%,人员密集场所和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

为50%,其他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为10%。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辖区内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情况,在不低于

上述要求基础上明确本地区的抽查比例,并向社会公告。

十、其他要求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从服务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

大局出发,提高政治站位,主动作为,强化责任担当,积极承接

各类建设工程 (特别是城际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)的消

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。要及时补充工作队伍,熟悉掌握基本业务

技能,妥善解决机构编制不足、技术人员不够、业务不熟等问题 ,

确保承接工作有人接、接得住、不出事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另有新的规定或要求的,从其规定:

公开方式∶依申请公开

钞邓嗡
邂篾乡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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